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為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業大廈非法住用處所

住戶提供的搬遷津貼

申請須知

本項目是由關愛基金撥款，向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於短時間內遷出工業大廈 (工
廈)非法住用處所的住戶提供搬遷津貼，以協助他們支付搬遷所需的開支。搬遷津
貼的金額列於附件一。

甲. 申請概況 

1. 申請人及其細明於申請表內的家庭成員1必須是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
廈非法住用處所的住戶，而該工廈的非法住用處所未曾有住戶獲發本項目的
津貼。另外，有關工廈非法住用處所的業主亦必須已接獲屋宇署發出的法定
命令，規定其在指定期限內處理違規情況。 

2. 在屋宇署進行執法行動時，屋宇署人員會於發出法定命令的首兩個工作天到
現場為住戶進行登記，並向住戶派發申請表2及向有需要的住戶就申請事宜提
供協助。有關住户必須在屋宇署人員到現場進行初步登記當日起計五個工作
天內聯絡相關的屋宇署人員，並提出有關申請及遞交相關文件。如有關住户
未有在上述限期內進行登記，必須在申請時提交在屋宇署發出法定命令當日
或之前已居於有關非法住用處所的證明文件(例如租單及信件 )。 

3. 除單身人士以外，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須以家庭身份申請本搬遷津貼。 

4. 申請人及其細明於申請表內的家庭成員都必須符合下述乙部的「申請資格」。 

5. 申請人在遞交申請表(附指定聲明 )時，須一併提交申請人及其細明於申請表
內的其他家庭成員的以下文件副本： 

(a) 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 ; 

(b) 證明申請人及其香港居民家庭成員關係的文件(或有關其家庭關係的法
定聲明文件)；如申請人為未成年香港居民，但其父母並非香港居民，
該文件需證明申請人與代其提出申請的非香港居民成年父親 /母親/ 合 

1 包括持有香港身份證 /出生證明書的同住家庭的父、母、子、女、夫或妻 (經法律認可的養父母子女關係或非

婚生子女而能出示有關父母子女關係的也涵蓋在內 )。 
2 本計劃申請表可在屋宇署網頁下載（網址為： www.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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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監護人的關係 ; 

(c) 過去三個月的入息證明文件3或 
⚫ 其個人/家庭過去三個月平均每月收入的入息書面聲明文件 
(見附件二)。如該家庭只有未成年子女屬香港居民，但其父母並非香
港居民，有關入息書面聲明需由其同住的成年父親 /母親/合法監護人
簽署;或 

⚫ 有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證明文件 ;或 
⚫ 有效的公立醫院 /診所費用減免證明文件 ;或 
⚫ 該年度的學生資助辦事處轄下學生資助計劃申領結果文件 ;或 
⚫ 有效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申領結果文件 ; 

(d) 申請人/家庭居於已接獲屋宇署法定命令的工廈非法住用處所的租住證
明文件 

6. 申請人/家庭在交妥申請表格、聲明文件、所須文件後，屋宇署會發出收取便
條，以確認完成首階段的申請程序。 

7. 申請人/家庭如曾向社會福利署或其他福利機構申領搬遷津貼或慈善信託基
金，以作是次遷離工廈非法住用處所之用，會有機會因已取得同類型津貼，
而遭扣減本項目的搬遷津貼或不獲發本項目的津貼。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如
曾取得本項目的搬遷津貼而再遷入工廈非法住用處所，將不會再度獲發津貼。 

8.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接受了本項目的津貼後，為安全起見須盡快遷出有關的
工廈非法住用處所及不應再遷入其他工廈非法住用處所。 

9. 申請結果會於完成審查程序後以書面形式通知申請人 /家庭。 

10. 屋宇署會發信通知獲批本項目津貼的申請人/家庭，申請人/家庭須於指定日
期及時間內於指定地點領取有關津貼的劃線支票。 

11. 若不同意申請結果，申請人 /家庭可在收到申請結果通知書日期起計 14天內，
以書面形式向屋宇署提出有關理由以進行覆檢，屋宇署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12. 若對本搬遷津貼有任何疑問，可根據屋宇署在工廈非法住用處所內張貼的告
示，致電有關的屋宇署人員或駐屋宇署社工支援服務隊的社工以作出查詢。 

13. 屋宇署會對申請個案進行抽檢程序，並會向申請人 /家庭索取更詳細資料以便

每月家庭入息以遞交申請前 3 個月的平均收入計算，收入包括以下兩個項目： 
(a) 工作收入：薪酬、雙薪 /假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 /奬金/佣金/小帳、提供服務的收入及經商利潤等。 
(b) 其他收入：子女供養、親友的經濟資助、贍養費、每月領取的退休金 /孤兒寡婦金或恩恤金、投資利潤、

定期存款和股票等的利息收益、租金收入等。

入息不包括申請人及其在港的同住家庭成員須支付的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政府「 $6000 元計劃」的款項、

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慈善捐款，以及關愛基金其他援助項目提供的支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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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有關申請的情況。

乙.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及其細明於申請表格內的家庭成員必須持有香港身份證 /出生證明
書。如該家庭只有未成年子女屬香港居民，但其父母並非香港居民，有關申
請需由其同住的成年父親 /母親/合法監護人作代表提出。在計算家庭入息及
津貼金額時，不屬於香港居民的成年父親 /母親/合法監護人將不會計算入住
戶人數內。 

2.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必須是同時居住於已接獲屋宇署法定命令的工廈非法住
用處所內，而該工廈非法住用處所未曾有住戶獲發本項目的津貼。(如任何工
廈的非法住用處所曾有住戶獲發本項目的津貼，新遷入相關處所的住户將不
符合本項目的申請資格。 ) 

3.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必須在屋宇署發出法定命令當日或之前已居於有關非法
住用處所，並在申請本項目的津貼時，仍居於有關的工廈非法住用處所內。 

4.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從未在本項目下獲發搬遷津貼。 

5. 1人住户過去 3個月的平均每月總入息，必須不超過政府統計處最近期公報的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中的全港住戶(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每月入息中位數
的 100% 。2人或以上的家庭住户過去 3個月的平均每月總入息，必須不超過
上述的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75% (以相同人數家庭作比較 )。入息限額是根據遞
交申請表時的最新公佈資料而制定，現時的入息限額在附件三列出。 

6. 如申請人/其家庭成員已通過下列其中一項特定資助計劃的家庭 /住戶經濟審
查，並仍然合資格領取有關援助，則無需另外提交入息證明文件: 
(a)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b) 公立醫院/診所費用減免； 
(c) 學生資助辦事處轄下學生資助計劃；或 
(d)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7.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必須填妥本項目的申請表並一併提交上文甲部所需文
件。

202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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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搬遷津貼

住戶人數 津貼金額 

1人 $ 6,210 

2至 3人 $ 10,782 

4人或以上 $ 15,198 

(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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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入息書面聲明

警告： 任何人士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屋宇署及 /或駐屋宇

署支援服務隊，以圖取得本計劃的津貼，可被檢控。任何人士蓄意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以

期以欺騙手段取得本計劃的津貼，屬刑事罪行。除不得申領本項目的津貼外，根據《盜竊罪條例》

（香港法例第 210章），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監禁 14年。

如申請人/家庭未能提供過去三個月的有效收入証明文件，則必須就其過去 3 個月平均每月家庭入息（見註

一）水平並低於指定入息限額（見申請須知乙部第 5項及附件三），作出以下書面聲明。 

1. 本人（即下方簽署人）聲明本人為： 

*(i) 申請表第一部分所示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出生證明書持有人； 

*(ii) 申請表第一部分所示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出生證明書持有人同住的成年父親 /母親/合法監護人

本人謹此聲明： 

(i) 本人及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出生證明書同住家庭成員（見註二）的總數為 ______ 人； 

(ii) 本人及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出生證明書同住家庭成員（見註二）過去 3 個月平均每月家庭入息

是港幣 _____________ 元，低於適用於本人及同住家庭成員總數的入息限額水平（見申請須知

乙部第 5項及附件三）。 

3. 本人明白，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屋宇署及 /或駐屋宇署支援服務

隊，以圖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可被檢控。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以期以欺騙手段取

得本項目的津貼，屬刑事罪行。本人／申請人除不得申領本項目的津貼外，根據《盜竊罪條例》（香港法

例第 210 章），本人／申請人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監禁 14 年。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申請人為未成年香港居民，此聲明必須由其同住的非香港居民成年父親 /母親/合法監護人簽署，並提供下列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簽署: 與申請人的關係：同住成年 *父親/ *母親/ *合法監護人

日期: 

註一： 過去 3 個月平均每月家庭入息是指申請人在遞交申請前 3 個月的平均每月住戶入息, 即申請人及其同住於工廈非法住用處

所的合資格家庭成員的平均每月總入息, 包括工作所得的入息及其他收入, 即包括薪酬、雙薪 /假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 /
獎金/佣金/小帳、提供服務的收費、經商/投資利潤、贍養費、親友的資助、定期存款和股票等的利息收益、租金收入、每

月領取的退休金/孤兒寡婦金或恩恤金, 但不包括申請人及其在港的同住家庭成員須支付的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政府

「$6,000 計劃」的款項、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慈善捐款，以及關愛基金其他援助項目提供的支援等。

註二： 即於持有香港身份證 /出生證明書的同住家庭的父、母、子、女、夫或妻（經法律認可的養父母子女關係或非婚生子女而能

出示有關父母子女關係的也涵蓋在內）。 

* 請删去不適用者 

(6/2019) 



 

 

 

 

 

 

 

 

 

 

 

 

 

 

 

 

 

 

 

 

 

 

 

 

 

 

 

 

 

 

 

 

 

 

 

 

 

 

 

 

  

  

  

  

  

  

  

附件三

家庭入息限額

家庭人數 入息限額 

1人 $ 10,000 

2人 $ 17,250 

3人 $ 29,700 

4人 $ 38,025 

5人 $ 38,025 

6人或以上 $ 40,350 

(1/2026) 


